[image: 评估报告内页页眉.jpg]

评估服务费结算单
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：
受贵中心委托，我公司对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安宁庄东路1号局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进行了评估，收购补偿款共计121449.75万元。
依据《关于土地价格评估收费的通知》【计价格（1994）2017号】，收费标准为193450元人民币。参考我公司在中标地价评估供应商入围机构（收购）时的入围折扣（5折），故本次评估实收评估费为96725元人民币（大写：玖万陆仟柒佰贰拾伍元整）。
我公司同意以下账户用于接收评估服务费：
户名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开户行：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
帐号：110060739012015026873	
[bookmark: _GoBack]银行行号：交739

特此说明。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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